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交通安全教育學藝活動實施辦法—低年級組

一.依據：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。

二.實施目標：

1.培養學生之交通安全知識，並能遵守現行交通規則，以維護交通秩序。
2.先由學生本身做起，進而影響及家庭，擴大到社會，俾能共同遵守交通規則，維護社會秩序。
3.結合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，妥善運用社會資源，建立共識，發揮整體交通安全教育之效果。
三.承辦單位：金華國小訓導處，實施日期自99年11月8日~12月31日。

四.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活動內容：

	項        目
	實施對象
	實施內容

	1
	兒童朝會宣導
	一至六年級學生
	由相關之行政人員於週一、週四學生朝會中進行交通安全相關宣導。

	2
	藝文競賽活動
	一年級學生
	交通安全著色畫比賽、交通安全環保創意模型車比賽

	
	
	二年級學生
	交通安全著色畫比賽、交通安全環保創意模型車比賽

	
	
	三年級學生
	交通安全漫畫比賽、交通安全標語書籤創作比賽

	
	
	四年級學生
	交通安全漫畫比賽、交通安全標語書籤創作比賽

	
	
	五年級學生
	交通安全作文比賽、交通標誌創意故事寫作

	
	
	六年級學生
	交通安全作文比賽、交通標誌創意故事寫作


5、 藝文競賽活動辦法
（1） 交通安全著色畫比賽（附件一）
1. 實施方式：比賽用紙由訓導處統一印製，作品以平面繪畫方式呈現。

2. 獎勵：各班取前六名（特優1名、優等2名、佳作3名），得獎者均給予獎狀乙禎。全學年評比後取總特優1名，優等2名給予獎品鼓勵。
（2） 交通安全環保創意模型車比賽

1. 實施方式：以「環保素材」為主，設計創作車體，並發揮創意加以裝飾，且不得使用市售之模型車進行改裝。依外觀、材質、創意度做為評分標準，評分標準：（1） 創意度40%：別出心裁的設計、原創性；（2）造型30%：外型、色彩、搶眼度；（3）環保應用度30%：使用環保材質或廢物利用。

2. 獎勵：（1）各年級組選出前五名分別給予獎狀及獎品；（2）未得獎作品併同前五名共同展出。
六、經費來源：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，活動經費需求概算表如附件五。

七、各項學藝比賽依性質給予評審老師、工作人員加班補休，以利活動推行。

八、本實施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